大方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预重整案
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2026）大方煤层预管字第3号
2026年4月27日，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26）黔0521破申2号《决定书》，决定对大方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方煤层气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于同日作出（2026）黔0521破申2号之一《决定书》，指定贵州恒易律师事务所担任大方煤层气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
因大方煤层气公司缺乏重整资金及偿债资金，亟须引进投资人实现重整目标，达到资产价值最大化，提高债权受偿比例。现临时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面向全国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就本次招募和遴选的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大方煤层气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工商登记情况
	企业名称
	大方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羊场镇羊场村青松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052132205778XA

	法定代表人
	王开兴
	职务
	执行董事

	成立日期
	2015年1月9日
	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状态
	存续

	营业期限
	2015年1月9日至无固定期限

	登记机关
	毕节市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经营范围
	煤层气勘查、开发、投资建设、处理及销售；天然气投资建设；相关LNG工厂及终端产品销售；汽车加气站项目投资建设；液化石油气充装站建设；其他能源矿产的投资与开发

	注册地址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羊场镇羊场村青松组

	工商登记机关
	毕节市大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主要财产情况
大方煤层气公司现账面流动资产合计约2,170,398.97元，非流动资产合计约36,301,202.05元，资产总计约38,471,601.02元。主要资产为位于大方县羊场村的LPG储配站及土地使用权、房屋、在建工程、生产设备等。其中：
LPG储配站具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2021年5月完成竣工，并于2022-2023年间获得气瓶充装许可证及燃气经营许可证等证照，目前LPG项目设备设施齐全，具备投产使用条件；
土地面积16777.36平方米，出让用地，出让款504万元，已缴清；
房屋为自建房屋，面积2463.88平方米，无证；
在建工程为集输站建设工程项目、集输工程－煤层气管道建设项目、煤层气井建设工程，均已竣工；
设备动产主要为CNG集输站配套设备；
车辆为一辆江铃翼虎轻型载货汽车、一辆陆丰X8小型普通客车。
（三）主要负债
大方煤层气公司现账面负债共计约73,902,806.53元，已知债权人18户。
二、招募须知
1.为公开、公平、公正地引入投资人，本次招募采取公开方式进行，以接受各方的监督，本公告内容对全体有意向的潜在报名人同等适用。
2.意向投资人在本公告发布后，可自行到项目现场踏勘，并做好相应的尽职调查及其他报名前的准备工作。
3.本招募公告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并非要约文件，只作为参考资料使用。本公告并非邀约文件，不构成临时管理人对投资人的任何承诺或保障，不能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自行决定是否聘请专业人员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意向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理解、决策，最终的权利义务以签订的投资协议为准。
4.临时管理人有权根据预重整工作进展情况，酌情调整招募进度，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延期、变更、重新、中止、终止投资人招募工作。
5.本公告由临时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临时管理人，本公告未尽事宜，以临时管理人的有关补充通知为准。
三、招募方案
（一）报名时间、方式、地点
1. 报名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5月20日17:30止（临时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延长报名时间，若有延长，具体时间以临时管理人后续公告为准）；
[bookmark: _GoBack]2. 报名方式：现场或邮寄方式提交报名材料（邮寄提交的，需提前告知临时管理人，并提供在截止日前将报名资料交邮的证明材料）。
3. 报名材料接收：
邮寄或现场报名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C座10层1号；
电子邮箱：dafangmeicengqi@163.com
联系人：陆律师，电话：15772592162；胡律师，电话：18275010820。
（二）重整投资方式
本案重整投资方式为开放形式，意向投资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多种投资方式，也可以联合多个意向主体进行联合重整投资。重整投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收购式、资产买断式、投放共益债等。
以上重整投资方式并非固定方式，意向投资人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投资方式相结合，也可以提供其他合法合理且可行的投资方式。
（三）意向投资人资格条件 
1. 意向投资人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2. 意向投资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 资信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4. 具备与本项目生产经营相匹配的资质、投资能力和管理能力；
（四）报名材料要求
拟报名的意向投资人应当提交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资料：
1.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2. 意向投资人基本情况介绍（含主体资格、股权结构、主营业务、资产状况、负债等信息，如有相关项目经验的，可进行说明）；
3. 《投资意向书》（明确作出报名参与大方煤层气公司司法重整意向投资人招募的意思表示）及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参加投资报名的决议文件（报名时暂无法提供决议文件的，可延迟至提交《重整投资方案》时提交）；
4. 意向投资人出具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属于失信惩戒对象的《承诺函》；
5.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
6. 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7. 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传真号码、通信地址的法律文件送达地址确认书； 
8. 联合体报名须提交联合报名合作协议书，并分别按要求同时提交上述资料。
意向投资人应当在报名时间届满前提交上述报名材料，报名材料均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报名材料需编制目录和页码，按顺序以A4纸打印装订成册并密封后通过现场或邮寄方式提交给临时管理人。
四、招募流程
（一）发布招募公告
临时管理人编制招募公告，通过律所公众号、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等平台发布。
（二）意向投资人报名
意向投资人于报名期限内通过邮寄或现场方式提交报名材料。
（三）资格审查
1.临时管理人收到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后及时将资格审查结果反馈给报名单位。
2.报名人串通投标或作出虚假陈述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临时管理人将取消其参与本次招募的资格并保留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3.资格审查通过后即为报名成功，报名成功的意向投资人可以开展尽职调查，临时管理人配合提供相关资料，开展尽职调查或实地考察所需的费用由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开展尽职调查前，意向投资人应根据临时管理人的要求，与临时管理人签署相关保密协议。
（四）意向投资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
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完成后，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参与竞争大方煤层气的重整投资，若决定不再参与，应书面向临时管理人提出。若意向投资人决定继续参与大方煤层气公司的重整投资，应按照临时管理人书面通知的日期前向临时管理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并保证方案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重整投资方案》的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人概况、投资方式、投资金额、付款方式、资金使用计划、重整经营方案及经营规划、债权清偿方案、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等。
（五）缴纳保证金
保证金为人民币100万元整，待提交正式重整投资方案后，意向投资人按照临时管理人书面通知规定的时间缴纳到临时管理人指定账户。
保证金缴纳后，意向投资人放弃投资的，已缴纳的保证金不予退还；若有多家意向投资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的，经过遴选未能中选的意向投资人，已缴纳的保证金无息退还；因本案未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或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重整计划（草案）未通过表决、获得批准的，已缴纳的保证金无息退还。
意向投资人被确定为中选重整投资人并签订《重整投资协议》后，已缴纳的保证金自动转为重整投资款。
（六）遴选工作
若有两家及以上意向投资人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并缴纳100万元保证金的，临时管理人将在大方县人民法院的指导、监督以及债务人和主要债权人的参与下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投资人的选定进行综合评审，遴选时间另行通知。
正式评审之前，临时管理人会出具评审细则和打分规则，由评审组通过投票的方式确定中选投资人。
（七）签订重整投资协议与编制重整计划草案
1. 临时管理人将根据中选投资人的《重整投资方案》，与投资人沟通签署重整投资协议。中选重整投资人应在确认中选后五日内与临时管理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
2. 临时管理人将根据中选投资人的《重整投资方案》以及签署的《重整投资协议》编制《预重整方案》和《重整计划草案》，与中选投资人商议后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3. 《预重整方案》和《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大方县人民法院在正式重整程序中裁定批准后方可予以执行。
五、评审原则
临时管理人以保护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以公开、公平、公正、优中选强为原则，在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评审意向投资人的投资方案，确定最终中选的投资人。若只有一家符合条件的投资人完成报名、提交重整投资方案并缴纳保证金，则由临时管理人组建评审谈判小组与该投资人进行公平、公开、公正的谈判磋商，根据谈判结果确定其是否为中选投资人。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本投资项目！
特此公告

大方煤层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二〇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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